
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个人重大疾病保险（互联网 2023 版 B 款）

费率表

一、基准赔付标准和基准保费

(一) 基准赔付标准：

基准等待期：90天

(二) 年基准保费：

1) 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责任（必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人民币 1000元保险金额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男 女

0-4 0.458 0.412

5-10 0.434 0.391

11-15 0.332 0.251

16-20 0.348 0.228

21-25 0.726 0.557

26-30 0.800 0.614

31-35 0.880 1.018

36-40 1.351 1.646

41-45 4.089 3.029

46-50 8.440 5.263

51-55 8.834 5.826

56-60 14.129 9.734

61-65 22.477 18.183

66-70 34.906 33.015

71-75 53.394 52.540

76-80 75.908 76.309

81-85 124.209 130.403

86-90 177.454 191.262

91-95 221.183 247.872

96-100 242.351 279.189

101-105 258.288 300.565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0周岁指出生满 30天且健康出院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71-105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天，续保无等待期。



2) 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费率（%）

0-4 0.019

5-10 0.012

11-15 0.025

16-20 0.009

21-25 0.010

26-30 0.018

31-35 0.028

36-40 0.045

41-45 0.059

46-50 0.080

51-55 0.129

56-60 0.185

61-65 0.364

66-70 0.470

71-75 0.564

76-80 0.676

81-85 0.812

86-90 0.974

91-95 1.169

96-100 1.403

101-105 1.683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0周岁指出生满 30天且健康出院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71-105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天，续保无等待期；

责任范围内累计医疗费用账单金额达到 10万元，且所有医疗费用账单中，基本医疗保险和公费

医疗的报销金额总和需大于或等于累计医疗费用账单金额的 50%。

3) 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人民币 1000元保险金额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男 女

0-4 0.229 0.206

5-10 0.217 0.195

11-15 0.166 0.125

16-20 0.174 0.114

21-25 0.363 0.278

26-30 0.400 0.307

31-35 0.440 0.509

36-40 0.675 0.823

41-45 2.045 1.515



46-50 4.220 2.632

51-55 4.417 2.913

56-60 7.065 4.867

61-65 11.238 9.092

66-70 17.453 16.508

71-75 26.697 26.270

76-80 37.954 38.155

81-85 62.105 65.202

86-90 88.727 95.631

91-95 110.592 123.936

96-100 121.175 139.595

101-105 129.144 150.282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0周岁指出生满 30天且健康出院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71-105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天，续保无等待期。

4) 第二次恶性肿瘤——重度疾病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人民币 1000元保险金额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男 女

0-4 0.115 0.103

5-10 0.108 0.098

11-15 0.083 0.063

16-20 0.087 0.057

21-25 0.182 0.139

26-30 0.200 0.153

31-35 0.220 0.255

36-40 0.338 0.412

41-45 1.022 0.757

46-50 2.110 1.316

51-55 2.208 1.457

56-60 3.532 2.433

61-65 5.619 4.546

66-70 8.727 8.254

71-75 13.348 13.135

76-80 18.977 19.077

81-85 31.052 32.601

86-90 44.363 47.815

91-95 55.296 61.968

96-100 60.588 69.797

101-105 64.572 75.141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0周岁指出生满 30天且健康出院；



除另有约定外，71-105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天，续保无等待期。

5) 疾病身故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人民币 1000元保险金额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男 女

0-4 0.275 0.206

5-10 0.100 0.068

11-15 0.129 0.086

16-20 0.166 0.111

21-25 0.192 0.131

26-30 0.285 0.168

31-35 0.475 0.231

36-40 0.788 0.368

41-45 1.352 0.618

46-50 2.342 1.068

51-55 3.814 1.735

56-60 5.709 2.703

61-65 9.283 4.720

66-70 16.515 9.146

71-75 29.925 17.937

76-80 51.611 33.685

81-85 84.360 60.268

86-90 131.858 101.045

91-95 201.085 152.769

96-100 295.977 223.812

101-105 468.515 401.135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0周岁指出生满 30天且健康出院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71-105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天，续保无等待期。

6) 疾病全残保险金责任（可选）

单位：元

（以每人民币 1000元保险金额为计算单位）

年龄（周岁） 男 女

0-4 0.028 0.020

5-10 0.011 0.006

11-15 0.012 0.009

16-20 0.017 0.011

21-25 0.018 0.014



26-30 0.029 0.017

31-35 0.048 0.023

36-40 0.078 0.037

41-45 0.135 0.062

46-50 0.234 0.106

51-55 0.382 0.174

56-60 0.571 0.271

61-65 0.928 0.472

66-70 1.651 0.914

71-75 2.992 1.794

76-80 5.162 3.369

81-85 8.435 6.026

86-90 13.186 10.105

91-95 20.109 15.277

96-100 29.597 22.382

101-105 46.851 40.114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0周岁指出生满 30天且健康出院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71-105周岁费率仅适用于续保；

除另有约定外，首次投保及非续保基准等待期 90天，续保无等待期。

二、参数调整系数

1. 等待期系数

等待期（日） 系数

0 1.75

30 1.20

60 1.10

90 1.00

注：等待期系数仅适用于首次投保或非续保。

2. 累计医疗费用账单金额系数（仅适用于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责任）

累计医疗费用账单金额

（万元）
系数

5 1.80

10 1.00

20 0.40

40 0.10

注：累计医疗费用账单金额介于两档之间，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累计医疗费用账单金额系数。

三、费率调整系数

调整系数 1

吸烟程度 系数



吸烟史大于等于 10年

或每日吸烟大于等于 10支
1.00

吸烟史小于 10年

且每日吸烟小于 10支
0.95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2

是否提供体检报告 系数

提供 0.95

不提供 1.0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3

历史是否理赔 系数

无理赔 0.95

有理赔 1.0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4

投保时 BMI 系数

小于 19或大于 24 1.00

大于等于 19且小于等于 24 0.95

不收集 1.00

调整系数 5

步数达标周数 系数

大于 42周 0.90

大于等于 30周且小于等于 42周 0.90（不含）-0.95（含）

大于等于 20周且小于等于 29周 0.95（不含）-1.00（不含）

小于 20周 1.00

不收集 1.00

调整系数 6

参与健康问卷、健康文章

阅读等健康教育活动
系数

参加 0.98

不参加 1.0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7

当地卫生医疗状况 系数

卫生健康水平、医疗资源状况较完善 0.5（含）-0.8（含）



卫生健康水平、医疗资源状况一般 0.8（不含）-1.1（含）

卫生健康水平、医疗资源状况较差 1.1（不含）-2.0（含）

调整系数 8

渠道销售成本 系数

无销售成本（官网、APP等直销） 0.70

渠道销售成本较低 0.85

渠道销售成本中等 1.00

渠道销售成本较高 1.15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注：渠道销售成本是根据不同渠道销售成本与平均销售成本的对比。

调整系数 9

预期/历史赔付率 系数

不超过 30% 0.40（含）-0.75（含）

超过 30%，但不超过 50% 0.75（不含）-0.95（含）

超过 50%，但不超过 70% 0.95（不含）-1.50（含）

超过 70% 1.50（不含）-5.00（含）

注：预期/历史赔付率介于两档之间，采用线性插值法选择预期/历史赔付率系数。

调整系数 10

渠道预估投保人数 系数

200人及以下 1.00

200人（不含）-1000人（含） 0.90

1000人（不含）-10000人（含） 0.80

10000人以上 0.7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11

投保人数 系数

个人投保 1.00

家庭投保（2人） 0.95

家庭投保（3人） 0.90

家庭投保（4人） 0.85

家庭投保（5人及以上） 0.80

产品不做区分 1.00

调整系数 12

慢性病 系数

高血压 1.20（含）-1.65（含）

糖尿病 1.20（含）-1.65（含）



甲状腺疾病 1.10（含）-1.45（含）

乳腺疾病 1.15（含）-1.55（含）

肝病 1.10（含）-1.45（含）

肾病 1.10（含）-1.45（含）

注：标准体对应系数为 1。

调整系数 13

保费是否分期 系数

分期 1.09

不分期 1.00

费率调整系数=调整系数1×调整系数2×调整系数3×调整系数4×调整系数5×调整

系数6×调整系数7×调整系数8×调整系数9×调整系数10×调整系数11×调整系数

12×调整系数13

四、保险费计算

(一) 一次性交付保险费：

1. 年保险费（首次投保或非续保）=[(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首

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额×补

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年基准费率×累计医疗费用账单金额系数

+(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

费+(第二次恶性肿瘤——重度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第二次恶性肿瘤

——重度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(疾病身故保险金额/1000)×疾病身

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(疾病全残保险金额/1000)×疾病全残保险金年

基准保费]×等待期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

2. 年保险费（续保）=[(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首次重大疾病保

险金年基准保费+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额×补充大病住院医

疗津贴保险金年基准费率×累计医疗费用账单金额系数+(第二次重大

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(第二次恶

性肿瘤——重度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第二次恶性肿瘤——重度疾病

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(疾病身故保险金额/1000)×疾病身故保险金年基

准保费+(疾病全残保险金额/1000)×疾病全残保险金年基准保费]×费

率调整系数



当可选责任未投保时，该项责任对应的保费为零。

(二) 分期交付保险费：

1. 年保险费（首次投保或非续保）=[(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首

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额×补

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年基准费率×累计医疗费用账单金额系数

+(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

费+(第二次恶性肿瘤——重度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第二次恶性肿瘤

——重度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(疾病身故保险金额/1000)×疾病身

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(疾病全残保险金额/1000)×疾病全残保险金年

基准保费]×等待期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，且各期保险费=年保险费÷

分期交付期数

2. 年保险费（续保）=[(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首次重大疾病保

险金年基准保费+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额×补充大病住院医

疗津贴保险金年基准费率×累计医疗费用账单金额系数+(第二次重大

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(第二次恶

性肿瘤——重度疾病保险金额/1000)×第二次恶性肿瘤——重度疾病

保险金年基准保费+(疾病身故保险金额/1000)×疾病身故保险金年基

准保费+(疾病全残保险金额/1000)×疾病全残保险金年基准保费]×费

率调整系数，且各期保险费=年保险费÷分期交付期数

当可选责任未投保时，该项责任对应的保费为零。


